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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鲤海办〔2020〕16号

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海滨街道办事处
关于做好海滨街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

各社区、机关各有关部门：
根据《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鲤城区第七次全国人

口普查的通知》（泉鲤政文〔2020〕1号）精神、为认真做好我街
道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工作各项工作,结合我街道实际,现将有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深化思想认识,高度重视普查工作

（一）充分认识普查的目的意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
计法》和《全国人口普查条例》规定,国务院决定于 2020年开展

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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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进入新时代开展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。通过普查,将全面查清
我区人口数量、结构、分布、住房等方面的最新情况,准确掌握
人口发展变化的新情况、新特征和新趋势,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

发展,科学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,加快推进经济高质量
发展,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。各社区各部门要坚持以习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

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,认真落实中央、省、市、
区关于统计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,坚持实事求是、务实高效,确保
我街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有力有效推进。

（二）全面了解普查的时间内容。本次普查的标准时点是
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,普查分为三个阶段工作：2019 年 10 月

--2020年 10月为普查准备阶段,重点做好普查机构组建、普查方

案制定、普查经费和物资落实,普查宣传,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选
聘培训,普查区域划分和绘图,户口整顿,普查摸底等工作；2020

年 11月--12月为普查登记阶段,各社区组织普查员入户登记,进

行比对复查,形成普查数据库,开展事后质量抽查等；2020 年 12

月--2022年 12月为数据汇总和发布阶段,重点做好数据处理、评
估、汇总、结果发布和普查资料开发利用等工作。

普查对象是指普查标准时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
人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国公民,不包括在中
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外人员。（“境内”指我国海关关境

以内,“境外”指我国海关关境以外。）普查登记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姓名、公民身份号码、性别、年龄、民族、受教育程度、行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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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、迁移流动、婚姻生育、死亡、住房情况等。根据不同的普
查对象和普查内容,具体分为四种普查表：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
短表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港澳台居

民和外籍人员普查表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死亡人口调查表。
二、加强组织领导,构建协同推进机制

（一）加强领导,落实组织保障。人口普查是一项庞大的社

会系统工程,涉及范围广、参与部门多、技术要求高、工作难度
大,各社区各部门要按照“全街道统一领导、部门分工协作、区街
分级负责、各方共同参与”的原则做好普查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实施

工作。为加强组织领导,街道决定成立泉州市鲤城区海滨街道第
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,负责普查的组织与实施。领导小组
办公室设在海滨街道,具体负责普查的日常组织和协调

（二）各司其责,加强协同配合。各级普查机构要自始至终
把“质量第一”贯彻于普查工作的全过程。要建立明确的工作责任
制,实施科学有效的管理,一级对一级负责,领导小组组长对当地

人口普查工作负领导责任,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能分工,各负其
责、通力协作、密切配合,特别是公安、卫健、民政、医保、社
保、数字办等部门,要主动向各级人口普查机构提供本部门基础

资料,共同做好普查工作。
三、坚持依法普查,确保数据真实准确

人口普查是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,任何单位、个人都必须积

极支持和配合,并严格按照普查要求提供真实情况。各街道各部
门要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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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条例》、《全国人口普查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要求,认真做好人口
普查各项工作。普查取得的数据,严格限定用于普查目的,不得作
为任何部门和单位对行政管理工作实施考核、奖惩的依据,不得

作为对普查对象实施处罚的依据；普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,必须
严格履行保密义务,普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普查对
象身份的资料,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、泄露,普查资料正

式公布之前不得向普查机构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,其他单位不
得以任何借口抄摘有关普查资料。各社区要加大对普查工作中违
纪违法行为的查处和通报曝光力度,坚决杜绝不如实提供人口普

查资料和人为干扰普查工作的现象,确保普查工作顺利进行和普
查数据真实准确。

四、强化经费保障,营造良好普查氛围

国务院规定,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所需经费由中央和地方各
级人民政府共同负担,并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,按时拨付、确
保到位。各社区,机关各有关部门要根据开展第七次人口普查的

工作需要,对属于本级负担的普查经费做出预算安排,绝不能因
普查经费短缺或不足而影响普查工作的顺利进行,要厉行节约,

精打细算,专款专用,提高资金使用效率,杜绝浪费和违规使用。

街道普查机构要会同宣传部门认真做好普查宣传的策划和
组织工作,宣传部门、新闻媒体要根据普查机构的要求充分利用
互联网、微博、微信、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,深入宣传人口普查

的重要意义和要求,解除基层群众特别是流动人口的思想顾虑,

争取调查对象的理解和配合,引导广大普查对象依法配合普查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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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实申报普查项目,减少调查阻力,为普查工作的顺利实施创造
良好的舆论环境。

附件：海滨街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

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海滨街道办事处
2020年 3月 22日

附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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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滨街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
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

组 长：黄伟民（街道办事处主任）
第一副组长：吴伟炬（街道党工委委员、武装部长）
常务副组长：杨 政（街道非公党委专职副书记）

副 组 长：邱首艺（海滨派出所所长）
王云舟（街道人大工委主任）
林斯蕾（街道党工委副书记）

黄志祥（街道党工委综治副书记）
薛琮雯（街道纪工委书记）
林春万（街道党工委组委）

连英霞（街道党工委宣委）
江建容（街道党工委副科级干部）
汪雨明（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）

郑炜煊（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）
陈锦航（街道司法所所长）

成 员：方少雄（街道党政办负责人）

蔡伟萍（街道卫计办主任）
林明耀（街道财经办负责人）
徐金钗（街道社会事务办主任）

张维新（街道城区建设管理站站长）
杜秀丽（街道文化站站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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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 强（街道财政所副所长）
张文琼（水门社区党支部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）
黄灿峰（东鲁社区居委会主任）

王亚琴（海清社区居委会主任）
赵春嫔（金山社区居委会主任）
刘婉卿（涂门社区党支部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）

钱建国（新门社区党支部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）
郑福春（笋浯社区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）
洪淑芳（金洲社区党支部书记、居委会主任）

办公室挂靠在卫计办,组长由街道卫计办主任蔡伟萍兼任,

副组长由街道财经办负责人林明耀兼任,根据工作需要,从卫计
办、财经办等部门抽调相关人员到办公室工作。

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按照各自职责协调落实相关工作。领导
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,由各单位自行调整,并报领导
小组备案,不再另行发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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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滨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0年 3月 22日印发


